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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台辦與海協會4月28日舉辦紀念“汪辜會

談”30周年座談會，國台辦主任宋濤表示，從“汪辜會

談”30年歷史啟示中，顯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

展的政治基礎，只要台灣當局認同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兩岸協商談判就可以恢復。若對

比兩岸各自紀念“汪辜會談”30周年，態度說法卻是

迥然不同。4月26日，台灣海基會舉辦紀念座談會上，

整場不太談“九二共識”。

回顧30年前，“汪辜會談”之所以能順利舉行，

主要是兩岸的海協會、海基會於1992年在香港會談折

衝多時，會後數日曾透過函電達成“兩岸雙方都同意

以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達彼此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的共識與諒解。”換言之，兩岸都同意“一中原則”，

惟也同意“一個中國”可以讓雙方有不同的解讀與涵

義，此亦即1992年香港會談達成“同中有異”的諒解

之處。

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

談”，確立了兩岸制度化協商聯繫的機制，達成了兩

岸願意“擱置爭議、相互諒解、對等尊嚴、務實協商”

的原則與精神，並得到的啟示是：兩岸中國人的事，可

以自行解決；兩岸協商談判地位相互平等；以及兩岸

可以“求同存異”，更需要“聚同化異”。顯而易見地，

“汪辜會談”堪稱是兩岸關係的一次重要歷史突破。

“九二共識”是“汪辜會談”的基礎，也構成了後來海

協、海基兩會制度化協商的前提，這當然是活生生的

事實。

究竟“九二共識”的精義為何？兩岸海協、海基兩

會1992年在香港協商文書驗證議題時，由於事涉“一

個中國”問題，海協會主談代表周寧曾提出5種表述方

案，海基會主談代表許惠祐則是先後提出8種表述方

案，由於雙方最後仍未獲具體結論，並未簽署書面協

議文件，嗣後雙方代表離港返回。海基會表示雙方達

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海協會則將此概括

為“雙方達成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儘管兩岸兩會1992年香港協商返回後各自宣示

的上述內容，有交集、亦稍有落差，換言之，兩會表述

方案均有“謀求國家統一”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交集，惟海基會側重“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雙方認

知各有不同”，海協會則強調“在事務性談判中，不討

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而呈現海基會主張“九二共

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海協會解讀為“雙方

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儘管如此，惟雙方均以

“創造性的模糊”看待1992年雙方達成的諒解，亦即

“九二共識”。

正因立足“九二共識”之基礎，才促成1993年的

汪辜會談，及後續許多定期不同層級協商的舉行，迄

2000年陳水扁上台以來，大陸更持續堅持“一中原則

下的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復談的必備條

件，不再輕易退讓與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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